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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督导学会文件
鲁教督会字〔2024〕11 号

山东省教育督导学会档案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会档案工作，推进学会档案科学、

规范管理，丰富学会档案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》《山东省档案管理条例》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学会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会档案是指在组织、调研、宣传、服

务管理以及其他各项活动中形成的、反映学会历史面貌的、对学

会和社会具有考察、利用和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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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。

第三条 学会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是：集中统一管理，完整、

安全、便于使用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人员

第四条 学会档案分为文件类、年会类、综合类、活动类、

财务类等，采用文书立卷、电子文档等形式进行管理保存。财务

档案由财会人员单独整理立卷，其余档案由秘书处负责。

第五条 学会分支机构各门类档案做到由专人负责、规范整

理、专柜保存，在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，由主办部门或人员收

集，交学会秘书处备案。

第六条 学会指定专人负责每年归档资料的收集、整理、分

类、汇总（纸质、电子）工作，做到每项工作都有完整、准确、

系统的文件材料归档保存。

第三章 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归档

第七条 凡是反映学会相关活动形成的资料、上级来文与本

学会活动相关、具有考察利用价值的各种载体形成的文件材料，

均属归档范围。

（一）文书、项目、人事、财务档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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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会接受委托承担教育督导评估事项形成的项目化专

业档案；

（三）学会的各种工作计划、总结、报告、请示、批复、会

议记录、统计报表等；

（四）奖牌、奖章、证书等实物档案；

（五）学会的大事记及反映本学会重要活动的剪报、照片、

录音、录像等；

（六）其他应当收集整理的档案。

第八条 文件材料整理、归档的基本要求：

（一）文件材料形成时，应当采用耐久、可靠、满足长期保

存需求的记录载体和记录方式；

（二）归档文件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系统，文件材料组件

齐全、内容完整；

（三）文书档案、照片档案、录音档案、录像档案、实物档

案一般以件（张）等为单位进行整理；

（四）项目档案、人事档案、财务档案一般以卷为单位进行

整理；

（五）整理应符合有关标准，并经相关负责人审定。

第九条 学会档案应当逐卷或逐件编制档号，体现档案来源、

档案门类、整理分类体系和排列顺序等档案基本属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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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档案管理

第十条 学会应当根据档案载体的不同要求对档案进行存

储和保管。档案存储和保管应当确保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。

第十一条 配置必要的和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档案设备，积

极改善档案保管条件。适应现代化要求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档案。

第十二条 学会秘书处定期组织人员对档案数量进行清点、

对保管状况进行检查，及时对受损、易损档案进行修复、复制或

作其他技术处理。

第十三条 学会秘书处应对保管期限已满的档案提出鉴定

意见，鉴定结束后，应当形成鉴定工作报告。对仍需继续保存的

档案，应当重新划定保管期限并做出标注；对确无保存价值的档

案，应当按规定予以销毁。

第十四条 档案工作人员要加强档案管理，严格档案借阅制

度做好保密工作，确保档案安全。

第十五条 学会档案主要供学会利用，其他单位和个人查阅

档案时，应持单位介绍信，经审批同意后，方可查阅。对于重要

的、珍贵的档案资料，一般不提供档案原件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教育督导学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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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山东省教育督导学会

2024 年 6 月 13 日

抄报：省教育厅，省民政厅

山东省教育督导学会秘书处 2024 年 6月 13日印发


